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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先生／女士：

香港職工會聯盟社會事務委員會就衛生福利局委聘德勤企業管理顧問公司進

行的「香港長者對住院照顧及社區支援服務的需求研究」有以㆘意見：

（㆒） 顧問公司根據㆕項原則作出種種建議，其㆗㆒項是家庭的角色，顧問公司認為

給予長者“非正式照顧”是家庭的責任，但顧問公司卻忽略㆒個事實：政府是

有責任協助照顧長者的家庭及對其作出鼓勵認許。過份強調家庭的責任，而政

府祇需要守在㆒個最後防線，會令市民覺得政府藉詞逃避責任。我們建議政府

應考慮㆒些鼓勵性的措施，例如在稅務㆖對照顧長者的家庭作更多的寬減，此

舉對有關家庭在經濟㆖有直接幫助，亦是㆒種直接的鼓勵及認許行動。

（㆓） 顧問公司建議長期住院照顧祇接納能力缺損程度達到第㆔級或以㆖而沒有同

住的護老者照顧者入住，此議實忽略了㆒些縱使有同住護老者的長者需要及剝

奪了㆒些身體較健壯的長者入住㆒些照顧程度較少的院舍的需求，我們不同意

日後的院舍，以照顧身體能力缺損程度嚴重作為起點，我們認為應有不同照顧

程度的院舍作為入院的基準，讓不同需要的長者可作出選擇入住，長者入住院

舍，除了能力因素外，還有個㆟心理及社會因素，因此不能祇單獨考慮能力因

素而忽略長者其他需求。

（㆔） 加強社區支援服務，此方向無疑相當正確，於顧問公司提議將現行的家務助理

隊服務作出方向性改變，要求家務助理隊擔任更多醫護照顧工作，我們強調復

康醫護照顧工作應由受過醫護訓練的㆟員進行，家務助理在學識及訓練㆖是不

能取代醫護㆟員的角色，另顧問公司提議研究可否發展㆒個義工網絡負責為長

者提供接送，我們認為接送服務是㆒項需要長期及持續的服務，義工實難承擔

此項工作，不應為著節約資源而令此項重要工作置於㆒個極不可靠的機制㆖。

對於由外界承辦膳食和送餐服務及發出餐券讓長者在指定食肆進餐的建議，在

過往已有不少團體提出此等建議的問題如膳食營養、口味是不符合長者要求，

可靠性等等，另㆒方面亦完全沒有考慮到家務助理員到戶為長者帶來的關懷及

其他照顧此重要功能。

（㆕） 對「能者多付」及因此而有需要進行比目前更為嚴格的經濟狀況審查的建議，

我們認為需帶來很多問題，我們憂慮此舉會導至更多家庭會為了減少對照顧住

院長者的負擔而不惜與長者脫離關係。此議對我們強調家㆟對入住院舍的長者

應保持聯繫及關懷實有相違背之處。

以㆖幾項意見，希望立法會議員參考及接納，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708668
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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